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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

修改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根据《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存续

期限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为更好地服务本集合计划投资者，经与本集合计划托管

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管理人”）决定延长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同时相应修改《资产管理合同》以及《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内容。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调整为“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本集

合计划合同生效之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生效日，即 2022 年 8 月 8 日。

二、《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主要修改内容详见附件《申万宏源天天

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三、重要提示

1、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已履行规

定的程序。修改后的上述《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全文将登载于管理人网站

（www.swhyzcgl.com），供投资者登录查阅。

2、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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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充分保护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已与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菱信基金”）协商一致，共同推动将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变更为申万菱信基金并变更注册为

公募基金。变更管理人事项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变更注册批复、本集合计划成功召开持有人大

会并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方可进行，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变更事宜以届时公告为准。本公司将

与申万菱信基金密切协同合作，遵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相

应的程序和流程，平稳推进相关工作，充分做好份额持有人利益保护。上述处置方案的推进实

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本集合计划在《资产管理合同》有效期限内存在其他因素导致上述

处置方案不再实施的，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处置方案进行

变更调整，具体事宜以届时公告为准。

4、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风险控制或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将适时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

购金额上限或集合计划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集合计划申购、申购比例确

认等措施，对本集合计划规模予以控制。

五、其他事项

1、风险提示：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资产管理合

同》、《招募说明书》、集合计划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自主判断本集合计划的投资价值，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hyzcgl.com）

了解有关详情。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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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

文对照表》

（一）《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主要修订对照表

所在部分 原合同 新合同

第四部分  

集合计划的

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合同期限：变更为本集

合计划后，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自集

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

行。

六、集合计划合同期限：变更为本集

合计划后，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自集

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合

同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

存续至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

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1月30日

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

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

存续至2025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

自2025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2月31日

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

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主要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条款 变更后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划管理人

更新董事会成员、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集

合计划投资经理、公募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信息，

具体详见《申万宏源天天增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

明书》。

第四部分 集合计划托管人

二、托管经营情况

2011 年 5 月，以配合证券公

司现金管理产品创新试点为

契机，经证监会批准，中国

结算为证券公司现金管理产

品提供托管服务。11 月 8

二、托管经营情况

2011 年 5 月，以配合证券公

司现金管理产品创新试点为

契机，经证监会批准，中国

结算为证券公司现金管理产

品提供托管服务。11 月 8

契约锁契约锁



4

日，中国结算资产托管业务

正式上线运营。2014 年 3

月，中国结算获得非银行金

融机构公募基金托管牌照。

截至 2025 年 6 月，中国结

算托管产品共计 42 只，均为

货币型产品。

日，中国结算资产托管业务

正式上线运营。2014 年 3

月，中国结算获得非银行金

融机构公募基金托管牌照。

截至 2025 年 9 月，中国结

算托管产品共计 37 只，均

为货币型产品。

第七部分  集合计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

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5 年 11

月 30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11月30日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11月30日后，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

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

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

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

生效日起存续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12月31日后，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

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

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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